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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 年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市级财政补助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支出基本情况 

资金安排情次J 

该项目资金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补助。2024 年

预算计划安排 515 万元，实际承担金额 774.35 万元。 

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资金于 2024 年支付，支出金额为 774.35 万元，全部

用于 2023 年河源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调标市级政府

财政承担的补助资金，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

规定。 

绩效目标情次J 

保障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一是离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在每月 10 日前按时足额支付，保障离退休人员基

本生活；二是在 2023 年基本养老金调整政策发布后，将需补发的

养老金及时拨付至退休人员账户，提高参保人的幸福感。 

内控制度情况 

1．人员岗位职责相分离。业务科设立科室负责人、业务复核

人、业务经办人，财务科设立财务负责人、会计经办、出纳岗位， 

明确每个岗位工作职责，授权经办、复核、审批，未经授权不得 



代办。 

2．严格落实社保业务经办流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支付实行业务财务双向审批，经业务经办人一业务科室负责人一

业务科室分管领导逐级审核审批后，送至财务部门经财务经办人

一财务科负责人一财务科分管领导逐级审核审批后进行拨付。 

3．认真做好基金使用管理工作。2024 年度市财政局向省财政

厅上解 2023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1202 万元，该

专项资金严格执行年度预算，专款专用，无挤占、挪用现象，全

部用于 2023 年河源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调标补

助。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严格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

度》《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广东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基金财

务工作规范（暂行）》《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财务管理暂行

规定（修订）》等相关制度，按月做好社保基金的请拨、拨付、 

核算、对账工作，确保手续齐全、资料完整、核算准确。 

4．按时足额发放企业养老待遇。按照《关于印发＜广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领取

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的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19] 1 号） 

第五十六条“社保保险经办机构每月根据上月待遇支付情况、当 

月退休人员增减 	并于每月 10 日前完成当月基本养老金的社 

会化发放”要求，每月 10 日前足额发放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并及时联系发放失败的参保人，待维护账户相关信息后进行待遇

重拨，保障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 



二、 决策及实施过程情况

(一) 预算编制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上解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

金的通知》(粤财社 〔2022〕 338 号) 要求，市财政局完成2023

年度应承担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 1202万元的上解

工作，全部用于河源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23年调标补助发

放，确保了全市退休人员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切实保障了企

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

》 等规定， 市社保经办机构综合考虑本年度基本养老金调整人

数等因素，预测本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标支出金额

，提出本年度市级财政补助预算数，经市人社部门和市财政部

门核定后， 向同级人大报告， 经市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 ) 实施情况

。

三、 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总体情况：决策情况及实施过程20分、绩

效产出 39.57分 、 绩效效益40分 ，合计99.57分 。 自评合计评分

为优 。

四、 改进措施

接下来，我局将进一步强化社保基金预算编制工作，提高基

金预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规范使用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严格按

照业务经办规程核发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确保实现基金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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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切实保障参保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保基金平稳运行。 

绩效自评工作建议及预算安排建议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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